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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吴爱晶 李小杰

  香味、口感与牛肉干无异，价格却是普通牛肉

干的四分之一甚至更低，这样的牛肉干你买过吗？

  前不久，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了公

安部挂牌督办的制售假牛肉一案，犯罪嫌疑人王

某登等26人将鸡鸭肉、猪肉二次包装后冒充牛肉

干、酱牛肉，并在某网络平台开设70多家网店销

售，销售额达6000多万元。

  近日，该犯罪团伙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被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出租房里二次包装

  2020年9月，来自河南省商丘市的王某登见低

价销售假冒的牛肉干有利可图，便寻找货源购进

鸡肉干、“手撕牛肉干”包装袋，伙同多名老乡先后

在河南虞城、浙江东阳等地，招募人员将鸡肉干封

装至牛肉干外包装，并冒充牛肉干在网络平台销

售。这些鸡肉干被分成每袋160克至200克不等，加

上干燥剂，装入写有“手撕牛肉干”字样的黄色牛

皮纸包装袋，每袋在网络平台售价9元左右。

  2021年1月和8月，王某登的包装窝点先后被

义乌市、东阳市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但王某登仍

未收手，转而租用位于东阳市白云街道某村的民

房，包装销售假酱牛肉。

  房东胡某东介绍，他将自家地下室租给王某

登从事食品包装，但时间一久，他发现地下室经常

散发出肉类变质的臭味。他还发现货车运进来的

是写着“酱猪肉”的包装箱，但工人们却把塑封好

的肉装入写着“酱牛肉”的外包装袋里，随后打包

发货。

  “我察觉到他们这样加工肯定不符合

法律规定，但我想着地下室租出去多赚

点钱，就没管，有时还帮他们躲避检

查。”胡某东说。

“快递黄牛”赚取差价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王某登团伙还使用自己

和亲友的身份证、银行卡在某网络平台开设了70

多家网店，由王某登提供货源，网店实际操作人在

平台上接单、运营，在东阳统一打印快递面单、包

装销售，利润由网店操作人与王某登五五分成。

  “‘牛尾’不要整根发，容易被看出来是鸡脖

子……”“福建仓出事了，牛肉干先下架……”该

犯罪团伙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交群，交流如何处理

顾客投诉、应对职业打假人打假等情况，并在此

进行网店提现分赃。

  假牛肉的“畅销”带来巨大的快递包裹吞吐

量，从中滋生了“快递黄牛”犯罪。

  “和快递公司谈好比市场价低的价格，再和客

户去谈价格，赚中间差价。”犯罪嫌疑人王某冬长

期从事快递收发工作，王某登在义乌经营包装窝

点时经人介绍结识了王某冬，便一直将假牛肉的

快递收发交给王某冬负责。随着“合作”深入，王某

冬深知王某登等人以假乱真制售假牛肉属于犯罪

行为，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他仍选择继续为

犯罪团伙提供帮助，收取快递费高达200多万元。

成立公司自产自销

  为进一步削减成本，增加利润，2022年7月，

王某登提议成立某食品有限公司，自行研制酱猪

肉为网店供货。装修、招工、买设备、买原料、找配

方……犯罪团伙9名“股东”分工明确。很快，食品

公司在河南某地开始运行。

  “公司成立后，主要就是做卤猪肉。”据食品

公司工人供述，制作卤猪肉要经过解冻、腌制、卤

煮、冷凉、分割、包装等一系列流程，在加工过程

中需要添加牛肉膏、猪肉膏、护色剂、增稠剂、卡

拉胶等20多种添加剂，冷冻的猪肉最后加工成了

具有牛肉香味的猪肉。

  牛肉味的猪肉生产出来后，工人们会使用铝

箔袋进行真空包装，每小包卤猪肉重约200克，每

100小包被装进一个大编织袋，但小包装上并没

有商标，也没有标注生产日期、原料等信息。随

后，这些酱猪肉就会被运送到二次包装窝点进行

“改头换面”成为“酱牛肉”，并在网络平台销售。

  经查，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期间，该食品

公司共生产销售货值达600多万元的牛肉味酱猪

肉、酱鸭肉。

引导侦查准确认定

  2023年6月，王某登犯罪团伙先后落网。因涉

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东阳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团伙犯罪，每名犯罪嫌

疑人在团伙中的地位、作用都不一样。对此，我们

指导公安机关为每名嫌疑人建立一个档案，档案

内容包括与此人有关的供述、证人证言、银行流

水、聊天记录等，清晰地梳理出每一个证据链

条。”承办检察官说。

  审查起诉过程中，为了查明每名犯罪嫌疑人

的涉案金额、获利情况，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

侦查，最终在时间跨度长达3年的数十万条银行

流水记录中厘清犯罪团伙销售金额，确定涉案人

员非法获利情况。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登伙同王某振等人开

设网店销售假牛肉干、假酱牛肉，销售金额6000

多万元，王某登非法获利至少138万元。

  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登等人在生

产、销售产品过程中以假充真的行为，触犯了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明知他人犯罪还提供帮助也要罚。”承办检

察官说，房东胡某东明知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犯罪而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亦构成犯罪。

□ 本报记者  刘 欢

□ 本报通讯员 赖栋才 刘贵贤

  鄂东南一小城突发特大盗窃案，涉案金额高

达333万元。省市县三级公安一体作战，9天跨越5省

26县市万里追贼踪……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

公安局获悉，该局正在筹划退还涉案财物事宜。届

时，历经90多天攻坚、该县历史上案值最大的黄金

盗窃案将迎来终章。

  2023年12月6日，通城县城区某品牌金店开业

第三天。当天早晨，员工们打开店门，只见一片狼

藉：首饰托盘盒子散落一地，柜台内的金饰不翼而

飞，保险柜被切开一个大口子。

  据统计，有533件黄金首饰及制品被盗，总重

5876.16克，时价共达333万余元。

  警方查看监控视频发现，事发当天凌晨2时

许，一名戴着帽子、口罩、手套的盗贼，隐藏在商场

的楼梯间，凿开金店后墙潜入，将靠墙的三个柜台

内的金饰洗劫一空后离开。

  之后，该盗贼再次潜入，用氧割枪切开保险

柜，盗走柜中保存的黄金存货。盗贼动作娴熟，整

个作案过程不到2小时。

  外围排查民警反馈称，嫌疑人在县城期间，也

全程佩戴帽子、口罩、手套，购买物品使用现金结

算，且不住旅店，避免与人接触，看不到任何面部

特征，也捕捉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具备极

强的反侦查意识。

  因案情重大，湖北省市两级公安机关迅速启

动重大警情跨省协作机制，先后向湖南、江西等多

个省份发送协作办案商请函，确定了省市县三级

一体化联动专班，成立“12·06”专案组，组建现场勘

查、视频追踪、调查访问、外调巡查等战斗小组，全

力开展攻坚。

  在警方聚力追击下，嫌疑人的行踪轨迹逐渐

被勾勒出来：从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经平江县进

入通城县；购买过两瓶氧气……

  尽管如此，嫌疑人的身份仍无法确定。

  “这个人就像‘隐形人’一样，凭空而来，又凭

空消失。”民警通过多方侦查，并摸排走访与嫌疑

人有接触的店家和路人100多人，始终没有突破性

进展。

  2023年12月7日深夜，专案组办公室仍灯火通

明，此时距离案发已过去21小时。大家围聚一起研

讨案情，捋清思路，确立侦查方向。

  根据研判，嫌疑人作案后，变换摩托车、自行车

等工具，沿着乡道、省道逃逸，从通城县麦市镇进入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再一路辗转至湖南省岳阳市

平江县、长沙市等地，刻意兜兜转转、隐藏行踪。

  2023年12月12日凌晨2时，民警在谷水村发现

嫌疑人踪迹，天亮后搜寻到嫌疑人拆解扔弃的摩

托车尾箱，随后在附近草丛中找到摩托车主体。

  随后，警方在摩托车钥匙上提取到有价值的

生物检材，经DNA比对为广西籍男子谢某。与此同

时，民警赶至河南省洛阳市一摩托车生产厂家核

查，确定涉案摩托车几经倒腾最后落入嫌疑人谢

某手中。

  紧接着，外调排查组也传来好消息：他们搜集

到疑似嫌疑人使用过的39张百元现钞，经逐一排

查发现，其中4张是谢某在ATM机上取的。

  2023年12月15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一

废弃汽车站旁，专案组在即将离站的客车上将谢

某抓获。

  至此，一场持续9天、跨越5省26县（市）的万里

追逃落下帷幕。

  找到被盗黄金的下落，成为攻克此案的最后

一块“硬骨头”。

  审讯时，谢某闪烁其词、避重就轻，审讯一度

陷入僵局。

  “我把黄金藏起来，就想赌一把，说不定坐个

牢出去，那批货还能到我手上变现。”谢某事后

坦言。

  见谢某极力抗拒交代案情和赃物藏匿地点，

专班调整审讯策略，加紧推进循迹溯源工作。

  经不断复盘，专案组认为：嫌疑人极大可能在

12月12日18：25至12月15日7：46时段，途经广西河池

市——— 柳州市柳南区一带时，将黄金藏匿。

  然而，河池市与柳州市直线距离超过60公里，

沿途还有山林，地毯式搜索几乎不可能。

  几经周转，专案组找到谢某的前女友。12年

前，前女友不告而别，还带走了他们刚满月的

女儿。

  在民警帮助下，谢某和前女友开始沟通，谢某

逐渐愿意谈及作案细节。

  据谢某交代，他在2018年曾伙同他人盗窃被判

入狱，2023年4月刑满释放后萌生再次作案念头，11

月22日到通城后临时起意在此作案。

  2024年3月20日晚，谢某的心理防线崩溃，主动

交代了藏金地点。

  根据谢某供述，专案组民警次日起获他用内

衣和袜子包裹后埋藏在地下的2袋黄金首饰及

制品。

  至此，“12·06”特大黄金盗窃案成功告破。

鸡鸭肉“贴牌”成了“手撕风干牛肉”
浙江东阳检察对制售假牛肉案犯罪团伙提起公诉

依法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首个适用连带惩罚性赔偿的食药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认定熊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

年，并处罚金54万元；熊某与杨某（已判决）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金326.6万元，

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经查，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间，熊某通过网络联系、发送快递等方式，向

杨某销售散装降糖保健食品，销售金额共计20多万元。后杨某将该降糖保健食

品以“降糖茶”包装，通过快递发货、社交账号收款等形式向全国多地消费者销

售，销售金额共计32万余元。

  法院审理查明，案涉“降糖茶”的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成分等信息，经

检测其中含有非法添加的西药成分格列苯脲和二甲双胍。

  北京医学会出具的医疗问题专家咨询意见书证实，服用含有格列苯脲和

二甲双胍成分的食品，会对人体及特殊体质人群造成多达11种的危害，其中包

括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低血糖、低血糖休克、造成肝肾功能损害等后果，对特殊

体质人群可能造成过敏反应、低血糖中毒或乳酸中毒等后果。

  法院认为，熊某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其行为侵犯

了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且情节严重，依法应予刑罚处罚。熊某明知其销售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亦明知杨某购买后分卖给不同的消费者，还多次持续实施销售行

为，两者的行为具有关联性、前后衔接性，故应对造成社会利益受损的侵权行为

承担连带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要求熊某连

带承担销售价款10倍惩罚性赔偿金的诉求，于法有据。综上，东城法院作出判决。

“降糖茶”里掺西药进行售卖
北京东城一食药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见习记者 许瑶蕾

□ 本报通讯员  秦晓波 蒋莹莹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社交朋友圈兜

售“三无”减肥食品的刑事案件，判决5

名微商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中

最高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

罚金62万元。法院还判决支持检察机

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对被告人

判处销售额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2019年11月至2022年7月，于某蕾

通过非正规渠道购得“中医世家”“魔

芮卡”等减肥食品，并在明知该减肥

食品无质量合格证、无合法厂家、无

合法购货凭证且服用后有身体不良

反应的情况下，仍加价销售给李某娜

等人，销售金额共计26万余元。

  之后，李某娜又通过社交朋友圈

将所购减肥食品加价销售给张某等

二人，销售金额共计18万余元。张某

等二人又采用同样手法通过社交朋

友圈加价销售给宋某某、张某某等

人。截至案发，5名被告人累计销售金

额达46万余元。

  2022年，江苏的尤女士从李某娜处

购买并食用该减肥产品后，出现头晕、

失眠以及恶心症状，遂向公安机关报

案。经鉴定，尤女士购买的这款所谓的

减肥食品是典型的“三无”产品，且含

有国家明令禁止的“西布曲明”成分。

  今年1月，于某蕾等5人因非法获

利销售假冒伪劣的“三无”减肥产品，

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生命健康权，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被盱眙县人民检察

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同时要求她们承担销售数额十倍的

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在省级媒体上公

开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认为，5名被告人销

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的食品，其中于某蕾、李某娜有其他

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

  法院综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性

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以及5名被告

人的认罪悔罪表现，认定5名被告人

均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

判处刑罚，其中判处于某蕾有期徒刑

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3万元；撤销

其在吉林省某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执行部分，两罪刑罚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62万元；判处李某娜有期徒

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7

万元。

  法院还对其他三名被判处缓刑的

被告人张某某、张某、宋某某3人在缓

刑考验期限内禁止从事食品生产、销

售及相关活动。判决被告人张某某赔

付销售有毒、有害减肥产品价款9500元

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95000元，于某蕾、

李某娜、张某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宋

某某赔付销售有毒、有害减肥产品价

款800元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8000元，

张某某、张某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还责

令5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省

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微商兜售“三无”减肥药获利46万余元
淮安盱眙法院判决销售额十倍惩罚性赔偿

9天万里追逃抓获“黄金大盗”
湖北通城警方破获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 □ 本报记者  李娜

□ 本报通讯员 刘颖 高晓蓓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公安局民警赶赴三地六县

市，打掉一个在多地连续作案盗窃大货车柴油的犯罪团伙，

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

  3月14日7时，临朐县公安局沂山生态派出所接到董先生

报警称，其驾驶半挂车辆途经沂山小关路口休息时，车内700

多升燃油被盗，价值4000多元。

  接警后，县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对该

案开展调查。通过分析辖区内监控资料和现场勘查，民警很

快确定了作案时间和嫌疑车辆。3月14日1时许，一辆黑色无

牌大众轿车在案发现场短暂停留10分钟后，迅速驶离。经过

对该嫌疑车辆顺线追踪，得知其作案后驶向安丘方向。

  案件侦查期间，在多地连续发生类似案件。办案民警从

安丘、昌乐、临朐、青州等地一路追踪，于3月22日确定无牌黑

色嫌疑车辆藏匿位置。民警还发现，在安丘某地一辆黑色越

野车与嫌疑车辆多次重合出现，确定黑色越野车为转移被盗

柴油车辆。

  3月28日，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杜某某、侯某某、张

某某4人抓获，并缴获嫌疑车辆1辆、作案工具若干。

  经查，侯某某负责在作案前后接送，李某某、杜某某2人

负责驾驶黑色无牌大众轿车实施盗窃行为，张某某负责将盗

窃来的柴油进行二次转运售卖。该团伙作案30多起，盗取柴

油10多吨。

  目前，涉案四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0分钟“吸干”大货车后迅速逃跑
山东临朐警方打掉作案30多起“油耗子”

□ 本报记者 史万森 常煜

  当下正是北方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多个旗区连续发生多起变压器被盗案件，市旗两级公安机关

组织专人开展侦破工作。

  随着案犯流窜作案，准格尔旗成了作案目标地。3月28

日，准格尔旗公安局接到高某报案称，其位于准格尔旗薛家

湾镇大饭铺村安装的变压器被盗，价值3万元。民警到达现场

后发现变压器已被损毁，内部铜芯全部被盗走。

  准格尔旗公安局迅速组织精干警力开展侦查。因案发现

场地处偏僻，周边也没有监控探头，办案民警通过对作案手

法、盗窃物品和销赃方式进行分析研判发现，有的是将变压

器整个盗走，有的是现场将变压器破坏将铜芯盗走，作案手

法不尽相同，可能并非同一人所为，给案件串并带来困扰。

  民警围绕案发地周边及废品回收站等地开展走访排查，

后方依托“智慧侦查”及网上网下联合作战中心提供技术支

撑，经过70多个小时奋战，锁定嫌疑车辆，车辆后座放有倒

链、电锯、断线钳、电钻等，且后车货厢装有废旧轮胎和棉被，

符合作案后将变压器盗走销赃的特点。办案民警连夜蹲守，

于4月2日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成功抓获，并收缴赃物。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对其盗取变压器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并供述还曾在东胜区、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等地流

窜作案50多起，盗取偏僻位置农业灌溉、施工工地、砖厂等变

压器、变压器铜芯和电缆线，涉案价值近百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流窜作案50多起“偷芯”大盗落网
内蒙古准格尔旗警方破获系列盗窃变压器案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通讯员罗凤灵 近

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邢某花等22人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猎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案进

行公开宣判。邢某花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

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数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有

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元；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10个月至6年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000元至3万

元不等的罚金。

  该案是目前海南涉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中涉案人数

最多的案件。

  经审理查明，2021年8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卞某华、李

某、麦某席、石某武、盛某武5人将猎捕的野生动物出售给邢

某花。邢某花再将收购来的野生动物先后出售给邢某完等

19人，从中赚取差价。

  海南二中院经审理认为，邢某花非法杀害、收购、出

售腊皮蜥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452 .2万元，情

节特别严重，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其违反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收购、出售

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变色树蜥等有重要生态、科

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价值28.11万余元，情节

严重，又构成非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应数罪

并罚。

  卞某华等15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陈某

秦等2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出售

陆生野生动物罪，应数罪并罚。孙某清等3人构成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罪，应数罪并罚。

盛某武构成非法猎捕、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

  海南二中院根据邢某花等22人的犯罪性质、情节，分别

依法判处上述刑罚，并追缴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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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周孝清 通讯员吴丹 龙浩然 近日，江西省浮梁县人

民法院审结全省首例适用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案，对被告人余某明犯污染

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3万元。

  余某明将工业固体废料从上饶市万年县跨区域运至乐平市填埋。经鉴

定，填埋的废物污染环境，造成损失513万余元。案发后，余某明被抓获归案，

退缴违法所得2万元。

  由于堆放在乐平市的该批工业固体废物急需处理，浮梁法院使用生态

环境修复保证金制度进行处置。该案中，余某明自愿缴纳60万元生态环境修

复保证金至浮梁法院，用于该批工业固体废料的清理。后续，法院联合乐平

市生态环境局、万年县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对该工业固体废料进行了处置。

  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制度是浮梁法院在江西省首次推出的摆脱生态领

域司法困境的一项创新机制。该制度内容包括：对检察院未提起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而被告人又自愿提出修复生态环境的，经法院确认修复金额后，由

被告人先行缴纳保证金至法院专用账户；被告人可以选择委托第三方公益

性组织来使用该修复资金，也可以在相关环境职能部门的主导下自行修复

生态环境；在修复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进行金额结算，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

不足的应予补足，高于实际修复数额则退还被告人；对自愿缴纳生态环境修

复保证金的被告人，法院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江西首例适用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案审结

贩卖“植物界大熊猫”被判赔偿并赔礼道歉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 本报通讯员 邢砝煊

  因收购、销售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德保苏铁等苏铁属植物，损害了珍

贵野生植物，构成环境侵权，二被告被判决连带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

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27300元、生态环境修复费19152元，连带支付专

家咨询费2500元，并在国家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近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这起邯郸市人民检

察院、邯郸市绿色环保联合会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并当庭宣判。据悉，

该案件是华北地区首例珍贵野生植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至2021年5月，邱某通过某互联网平台，从韦某

处先后9次购买德保苏铁及苏铁属植物35株，在邯郸市永年区所经营的门市

培育、出售。2021年9月，邱某非法收购、销售德保苏铁的行为被当地公安机

关查获。德保苏铁属种质植物，系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

熊猫”。经检察机关委托河北省公益诉讼技术专家库专家评估，邱某非法收

购、出售苏铁属植物行为，给苏铁属植物、生态环境造成的各项损失以及生

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46452元，检察机关支付专家咨询费用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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